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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 

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 

一、 本指導原則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二、 本指導原則適用於符合衛生福利部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公告

總額或金額之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以下簡稱衛生財團法人）及醫

療財團法人。 

三、 衛生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訂定誠信經營規範，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 法人宗旨。 

（二） 遵守法令。 

（三） 利益迴避。 

（四） 誠信務實。 

（五） 財務透明。 

（六） 資訊公開。 

（七） 自主管理。 

四、 衛生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依前點規定所定之誠信經營規範，其

範本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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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財團法人○○○基金會（或○○醫療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 

一、 財團法人○○○基金會（或○○醫療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本法人）捐助章程

第○條（設立宗旨或目的）規定：「○○○○○○○○。」 

二、 本法人捐助章程第○條規定：「本法人之任務如下：○○○○○○○○。」 

本法人應本於捐助章程所定設立宗旨或目的，積極落實前項任務之規定。 

三、 本法人應蒐集與本法人相關之政府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函（令）釋（以

下併稱法令），併同本法人捐助章程與其他所有內部規章（以下簡稱內規），編

製成冊；修正時，亦同。 

四、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執行長（○○○，指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他承

辦業務之人員（以下併稱所屬人員），應定期了解前點法令與本法人內規之規

定及其修正或廢止之內容。（註：所列各項職務視實際狀況列示） 

五、 本法人所屬人員執行職務或開會，其程序、決議、採購或其他事項，應依內規

及法令之規定辦理。 

六、 本法人所屬人員於從事業務之過程中，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

或有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 

七、 本法人所屬人員執行職務時，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避。 

前項所稱利益衝突，指本法人所屬人員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

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之情形。 

前項所稱利益，指本法人所屬人員執行職務，不當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金錢、

物品或其他財產上之價值；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註：法人就

親等部分，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八、 本法人應就收入、支出、薪資、財產管理、行政管理（例如印鑑管理）及其他

重要事項，訂定透明之作業程序；本法人所屬人員應依作業程序辦理。 

九、 本法人應主動公開下列事項，並定期更新。但財團法人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

其他法律規定應不公開者，不予公開： 

(一) 捐助章程。 

(二) 董事、監察人名冊。（註：有置監察人者，始公開監察人名冊） 

(三) 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四)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 

(五) 風險評估報告。 

(六) 監察報告書。（註：有置監察人者，始公開監察報告書） 

(七) 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八) 其他本法人董事會決議公開之事項。 

十、 （註：由法人自行補充） 

 

註：本份文件斜體字劃底線部分，係屬提示引導法人撰寫本文內容之用，請於完成

本份文件內容後，予以刪除。 


